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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考察了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人口受教育结

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 结果显示， 高校扩招后， 我国各年份出生同期人

的中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 在 ２０１０ 年， 受益于高校扩招的适婚人口的已婚比例相比 ２０００ 年

同龄人的已婚比例显著下降， 且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低于未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

例。 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口受教育结构变化对我国初婚的推迟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解释力

表现出随年龄增加逐渐减小的特点， 并具有性别差异， 其中对 “六普” 时点 ２３ 岁的男性解

释力高达 ７８％ ， 对 ２３ 岁女性的解释力亦超过 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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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婚姻是社会和法律共同认可的配偶约定和契约关系， 是组成家庭的基础， 也是人成年历程中的关

键事件。 婚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广泛关注， 比如初婚年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

素、 初婚风险、 配偶匹配及婚龄差等。 研究显示， 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和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

或地区的初婚年龄如中位婚龄都呈现上升的趋势， 其中教育的扩张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１ － ３］。
中国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很强， 是一个 “普婚” 的国家， 终身未婚率很低。 传统的婚姻是由父母

安排的， 青年人到适婚年龄大部分会由父母安排结婚， 具有早婚的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 包办婚姻

向自由恋爱结婚的转变明显［４］， 父母安排在婚姻中的影响渐小， 年轻人获得更多自由来寻找结婚对

象， 初婚年龄也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即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平均初婚年龄变化呈波动中总体上升的趋

势， 特别是北京等地趋势明显［５ － ７］。
对我国初婚年龄提高的主要解释有两种： 人口政策派和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派［８］。 人口政策派认

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我国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鼓励晚婚晚育， 一般将比法定婚龄晚 ３ 年结婚视为

晚婚， 即男性大于 ２５ 岁， 女性大于 ２３ 岁。 人口政策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很大［９］。 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派

认为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进步， 社会发展很快， 女性经济能力提升， 也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平均初婚

年龄［１０ － １１］。 不过， 近年来， 有多个对个体的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初婚， 特别是对女性

影响较大， 且影响程度具有地域差异［１２ － １４］。 但是， 尚未有研究从教育扩张的角度在宏观上对我国初

婚年龄的变化趋势进行影响程度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又快速的变迁， 每十年甚至每五年社会都出现较大变

化， 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研究需要不断追踪。 特别是 ２１ 世纪以来， 我国人口政策保持稳定，
但教育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 我国于 １９９９ 年发布 《面向 ２１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正式提出要扩

大高等教育规模， 全面开始高校扩招。 自 １９９９ 年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大幅提升， 本专科在校生

规模从 １９９８ 年的 ３４０ 万人提高到 ２２３１ 万人， 高等学校数量从 １０２２ 所提高到 ２７２３ 所， 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在 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２６ ５％ ①。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②， ６ 岁以上人口中受教育程度③在大专及以上的人

口比例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８％已经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９ ５％ ， 其中普查时 ２０ － ３０ 岁人口的大专及以上教育

程度人口比例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８ ０％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３ ８％ 。
尽管社会的人口受教育结构在短期内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但目前尚未有研究针对 ２１ 世纪以

来， 我国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特别是， 到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早期受益于

“高校扩招” 政策的大学生们已经陆续进入婚龄， 可以初步观察到高校扩招即高等教育的扩张所带来

的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根据前述已提到的研究， 受教育程度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婚龄， 那么可以

推测高校扩招会对我国初婚年龄的整体水平带来较大的影响。 甚至已有研究讨论了高校扩招对河北省

育龄妇女生育模式的影响， 认为其推迟了平均初育年龄， 对生育模式变化的贡献率高达 ３４ ７０％ ［１５］。
在我国非婚生育极少的背景下， 初婚是先于生育的， 这一研究的结果更让我们大胆推测高校扩招对我

·０２·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 １９９８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０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 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根据普查数据指标解释， 受教育程度是指普查时所接受的最高学历教育， 包括在校、 毕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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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婚年龄也应该有较大的影响。
那么， 我国 ２１ 世纪以来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究竟是怎样的呢？ 微观层面的研究已经发现， 受教

育程度高的人口存在相对晚婚的倾向。 那么教育扩张情况下， 我国初婚年龄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人口受

教育结构的变化即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提高引起的， 还是由于某类受教育程度人口初婚年龄变化引

起的呢？ 我国高校扩招政策所带来的人口受教育结构变化究竟对初婚年龄的整体水平带来了多大的影

响呢？ 本文拟通过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以下简称 “五普”、 “六普”） 的

数据进行分析， 回答上述几个问题。

二、 理论框架和文献综述

我国高校按计划招生， 从 １９９９ 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政策通过逐年扩招的方式， 直接改变了人口受

教育结构， 大大提升了人口受高等教育比例。 这一结构性的变化通过传导会影响我国整体初婚年龄

水平。
首先， 高校扩招大大提升女性受教育程度， 提高女性经济独立预期， 将推迟整体初婚年龄。 对初

婚年龄影响因素研究的重要基点是从女性经济地位的变化来探讨的。 帕森斯 （Ｐａｒｓｏｎｓ） 的性别角色

分工理论认为男性通过工作为家庭获取主要的经济来源， 女性则照料家庭和养育子女， 但在经济来源

上依赖丈夫的支持［１６］。 当女性经济能力提升并逐渐独立时， 她们不需要早婚以获得经济支持， 因此

可能推迟结婚， 从而社会整体表现出初婚推迟［１７ － １９］。 不过， 随着从婚姻中获得经济收益的降低， 女

性经济独立仅仅是推迟初婚还是会带来终身不婚， 学者仍有讨论。 奥本海默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认为现

代家庭已经不单单依靠男性的收入， 而是考虑双方的经济能力， 因此经济能力强能帮助女性进入婚

姻， 同时女性经济能力提升只是帮助她们耐心等待合适的伴侣， 而非不婚［２０］。 对男性而言， 经济能

力强始终是帮助他们进入婚姻的重要因素［２１］。
高校扩招后， 按计划招生的高校不按性别区分招生要求， 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大大提高， 到

２０１０ 年已与男性基本持平。 而高等教育则是现代社会个体经济能力获得的重要途径之一： 根据人力

资本理论， 教育能提高劳动者工作能力， 进而带动工资提高， 可以将教育的过程看作人力资本投资的

过程［２２ － ２３］。 该理论也在我国得到了证实， 多项研究认为 ２０００ 年以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在 １０％
左右且在持续增长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且女性的回报率高于男性［２４ － ２７］。 那么， 高校扩招大大提

高了女性受教育程度， 提升其实际经济能力使得其对未来经济能力的预期提高， 进而提升经济能力降

低对婚姻伴侣的经济依赖从而可能推迟初婚。
在校生身份本身就会推迟初婚［１３，２８］， 高校扩招所带来的大量适婚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也会将初婚

年龄推迟。 高等教育一般从 １８ 岁开始， 本科毕业为 ２２ 岁左右， 如果读研究生， 在校期会一直延长到

２５ － ３０ 岁。 法律规定男性 ２２ 岁， 女性 ２０ 岁就可以结婚， 说明这个年龄之后的未婚人口都已经进入

适婚年龄， 因此， 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在校时间延长本身就可能推迟初婚， 而且， 由于女性进入婚龄比

男性要早， 那么女性因接受高等教育而延长在校时间对初婚年龄带来的影响可能比男性更大。
综上所述， 高校扩招这一教育政策会带来人口受教育结构的变化， 进而推迟我国整体的初婚

年龄。

三、 我国初婚年龄变化趋势

本文对全国人口总体初婚年龄变化趋势的考察是从出生同期人的角度， 查看同一出生年份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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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年龄的情况。 由于存在终身未婚的人， 且本文拟观察人口部分尚未超过 ３０ 岁， 如果使用平均初

婚年龄或平均单身年龄计算会受右删减的影响造成较大偏差， 因此本文使用中位初婚年龄进行趋势

分析［３］。

图 １　 １９７０ － １９９０ 年出生同期人初婚中位年龄

　 　 　 　 　 资料来源： 根据 “六普” 基础数据计算获得。

根据 “六普” 数据， 本文

利用分初婚年龄、 性别、 初婚

年份数据， 试图对近 ２０ 年我

国初婚年龄的变化进行分析。
为此， 文章选取 “六普” 时点

年龄为 ２０ － ４０ 岁即出生年份

为 １９７０ 年到 １９９０ 年间的人的

初婚中位年龄进行估计， 即该

年份出生同期人已婚比例为

５０％ 时的年龄， 如图 １ 和表 １
所示。 对各年份出生同期人的

初婚中位年龄， 需要利用 “六普” 数据进行估算。 以 １９７０ 年出生的男性同期人为例， 估计方法如

下： 根据 “六普” 数据， 可以得到该出生同期人初婚年龄的累积频率分布， 找到累积频率分布离

５０％最近的两个整数年龄点 （ “六普” 数据中， 只能获得整数年龄点的累积频率分布）， 即 ２２ 岁累积

已婚比例为 ４１ ４４％ ， ２３ 岁累积已婚比例为 ５２ ９２％ 。 然后， 假设该出生同期人在 ２２ 岁到 ２３ 岁这一

年里， 初婚行为均匀分布， 可以估算 １９７０ 年男性出生同期人的中位初婚年龄为 ２２ ７５ 岁①。 其中， 到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时点， 男性 １９８５ 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口和女性 １９８７ 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口已婚比例均

未过半， 在中位年龄趋势图中未标注。

表 １　 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８４ 年出生同期人初婚中位年龄 岁

年份 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７０ － １９８４ 年间变化

男性初婚中位年龄 ２２ ８ ２４ ２ ２４ ５ １ ７
女性初婚中位年龄 ２１ ２ ２２ ３ ２２ ５ １ ３

　 　 资料来源： 根据 “六普” 基础数据计算获得。

从图 １ 和表 １ 中可以发现， １９７０ 年到可观测的 １９８４ 年 （女性可到 １９８６ 年） 间， 各年份出生同

期人初婚中位年龄持续保持上升趋势， 增长速率较稳定， 在 １５ 年间男性增加 １ ７ 岁， 女性增加 １ ３
岁， 增幅分别为 ７ ５％和 ６ ３％ 。 预计未来趋势仍将继续上升， 男性 １９８５ 年出生的人口在普查时点已

经超过 ２４ ５ 岁 （１９８４ 年男性出生同期人初婚中位年龄）， 而已婚比例仅有 ４６ ５％ ； 女性 １９８７ 年出生

人口在普查时点也已经超过 ２２ ５ 岁 （１９８６ 年女性出生同期人初婚中位年龄）， 而已婚比例仅有

４４ ６％ ， 因此男性 １９８４ 年出生同期人、 女性 １９８７ 年出生同期人的初婚中位年龄会在已有趋势上继续

上升。
到 ２０１０ 年， 我国提倡晚婚晚育的人口政策已经稳定执行了三四十年， 对初婚年龄变化的影响应

该逐渐减小， 那么对于此次观测到的 ２１ 世纪以后才初婚的 １９７０ － １９９０ 年份出生同期人的初婚中位年

龄持续上升的趋势如何解释？ 诚然， 初婚年龄受各类政策和社会变迁及发展的综合影响， 本文希望结

·２２·
① 具体计算方法为： ２２ ＋ （５０％ －４１ ４４％ ） ／ （５２ ９２％ －４１ ４４％ ） ＝ ２２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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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短期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快速增加， 尽量剥离其他因素， 估计其对初婚年龄

变化的影响程度。

四、 高校扩招对我国初婚年龄变化的影响

前述已经分析， 高校扩招是一个政策工具， 它通过直接影响人口受高等教育比例进而影响初婚年

龄。 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各方面会同时发生其他变迁， 可能会对婚龄带来影响。 但是， 有两点可以确

定： 一是在高校扩招政策后到 ２０１０ 年， 我国人口政策对婚龄的要求没有发生新的变化， 人口政策已

经稳定了三四十年， 其影响已较小； 二是在计划招生的体系下， 我国人口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变化是受

高校扩招政策唯一影响的。 那么， 我们在估算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时， 通过受教育程度对人口总体初

婚年龄水平的变化进行分解， 只估算人口受高等教育比例变化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从而剥离其他因素

的影响。
人口总体初婚年龄水平的变化按受教育程度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人口受教育结构变

化带来的影响， 即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增加后， 这部分人口的初婚年龄水平对总体的影响会加大； 另

一个方面则是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组内初婚年龄水平发生变化， 从而带来人口总体的初婚年龄变化。
后面在估算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时主要是针对第一方面即人口受教育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 通过对人

口总体初婚年龄变化进行分解， 更明晰地了解变化原因。 特别的， 本文研究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 在

研究对象上只选取受益于该政策的人口作为研究对象， 并选取合适的参照组， 尽可能地较少受非扩招

政策因素的扰动。
１． 研究对象

我国 １９９９ 年正式开始高校扩招， 以 １８ － １９ 岁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推算， １９９９ 年参加高考受

益于高校扩招政策的高中毕业生的出生年份应为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１ 年为主， 本文将受益人口的出生年份起

始年定为 １９８０ 年， “六普” 时点年龄为 ３０ 岁。 经过三到四年的大专及以上教育， 毕业时为 ２２ － ２４ 岁

左右， 同时考虑第二节的初婚中位年龄， 本文将受益人口可研究对象在 “六普” 时点的最小年龄定

为 ２３ 岁， 即 １９８７ 年出生。 因此， 本文将高校扩招对我国初婚年龄变化影响的研究对象定义为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７ 年出生的同期人， “六普” 时点年龄为 ２３ － ３０ 岁； 参照组对象为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７ 年出生的同期人，
“五普” 时点年龄为 ２３ － ３０ 岁。

“五普” 和 “六普” 普查时点 ２３ － ３０ 岁人口分性别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比例见表 ２。 可以

发现， ２３ － ３０ 岁人口在 “五普” 和 “六普” 时点受教育程度即人口受教育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达到 “五普” 的近三倍， 其中女性人口在 “五普” 时各年龄受大专以上

教育的比例均落后于男性， 甚至在 １９７０ 年出生人口中落后幅度达到 ２５％ ， 但到 “六普” 调查时， 女

性受教育程度结构与男性基本相同， 未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
２． 计算方法

为了解高校扩招的影响， 假设 １９９９ 年我国没有进行高校扩招， 按照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８ 年高校招生规模

的发展势头， 到 ２０１０ 年， 我国人口应该是怎样的受高等教育比例呢？ 本文通过教育年鉴数据①获得

各年份的本专科在校生人数， 并从 “六普” 数据中获得各年龄组数据， 通过队列推移得到各年份

１８ － ２４岁组人口数， 计算得到我国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０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数据， 发现，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８ 年高

·３２·

① 国际通用评价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的指标是毛入学率， 即当年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与当年 １８ － ２４ 岁年龄组人口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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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３ － ３０ 岁人口于 “五普”、 “六普” 时点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 （分性别） ％

年龄
出生年份 男性 女性

“五普” “六普” “五普” “六普” “五普” “六普”
２３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７ ８ ８ ２４ ０ ７ ８ ２４ ０
２４ １９７６ １９８６ ８ ４ ２２ ７ ７ ４ ２２ ６
２５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５ ８ ３ ２１ ８ ７ ３ ２１ ６
２６ １９７４ １９８４ ８ １ ２１ ７ ６ ８ ２１ ４
２７ １９７３ １９８３ ８ ２ ２１ ７ ６ ８ ２１ ９
２８ １９７２ １９８２ ７ ８ ２１ ０ ６ １ ２１ ２
２９ １９７１ １９８１ ７ ６ １９ ５ ５ ９ １９ ３
３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７ ３ １８ ２ ５ ３ １７ ４

　 　 数据来源： “五普” 数据和 “六普” 数据， 均为长表数据。
注： 其中须特别指出的是， 例如对 １９７８ 年出生的人口， 其在 “五普” 时仅为 ２２ 岁， 部分未来将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尚

未接受高等教育， 因此对该出生同期人在 “六普” 调查时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会较 “五普” 高。 但本文只对普查时点同一年
龄人口进行对比， 不影响对比结果。

等教育毛入学率按照较小、 稳定的增速缓慢增长， 从 １９９８ 年出现显著拐点， １９９９ 年高校扩招之后增

长速度显著提高。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数据， 本文选取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８ 年的数据， 按此招生增

长速率进行预测①， 可以发现在非扩招的情况下， 我国 ２０１０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应为 ２ ９６％ 。 查看

毛入学率的历史数据， 可以发现 １９９９ 年毛入学率为 ２ ３８％ ， ２０００ 年的毛入学率为 ３ ２３％ ， ２０００ 年

的毛入学率是最接近 ２０１０ 年非扩招毛入学率预测值的。
恰好， ２０００ 年我国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能够获得 ２０００ 年我国各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

人数， 本文认为可以考虑用 “五普” 数据中各年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 （受高等教育指大专及以上教

育程度， 以下同） 来推测非扩招情况下 ２０１０ 年的情况。 同时， 在梁秋生等考察高校扩招对育龄妇女

生育模式的文章中， 也是用 ２０００ 年 “五普” 人口受高等教育比例作为不扩招情况下 ２０１０ 年人口受高

等教育比例进行估算［１５］。
第一， 将各年龄人口总体已婚比例按公式 （１） 进行分解， 即：

Ｍｉ ＝ Ｐｓ
ｉ∗Ｍｓ

ｉ ＋ Ｐｈ
ｉ ∗Ｍｈ

ｉ （１）

　 　 其中： Ｍｉ 为普查时点年龄为 ｉ岁的出生同期人已婚比例。Ｐｓ
ｉ 为年龄 ｉ岁出生同期人中未受高等教育

的人口比例。Ｍｓ
ｉ 为年龄 ｉ 岁出生同期人中未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Ｐｈ

ｉ 为年龄 ｉ 岁出生同期人中受

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 Ｍｈ
ｉ 为年龄 ｉ 岁出生同期人中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ｉ 为 ２３ － ３０ 岁， 以

下同。
第二， 利用 ２０００ 年 “五普” ２３ － ３０ 岁各年龄人口受高等教育比例作为不扩招情况下 ２０１０ 年人

口受教育程度的比例进行估算， 可以得到不扩招情况下 ２０１０ 年各年龄人口已婚比例的估计值， 计算

方法详见公式 （２）， 即：
Ｍｅ

ｉ２０１０ ＝ Ｐｓ
ｉ２０００∗Ｍｓ

ｉ２０１０ ＋ Ｐｈ
ｉ２０００∗Ｍｈ

ｉ２０１０ （２）

　 　 其中： Ｍｅ
ｉ２０１０ 为“六普” 普查时点年龄为 ｉ 岁的出生同期人在不扩招情境下已婚比例的估计值。Ｐｓ

ｉ２０００

为“五普” 普查时点年龄为 ｉ岁的出生同期人中未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Ｍｓ
ｉ２０１０ 为“六普” 普查时点年龄

为 ｉ 岁的出生同期人中未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Ｐｈ
ｉ２０００ 为“五普” 普查时点年龄 ｉ 岁出生同期人中

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 Ｍｈ
ｉ２０１０ 为“六普” 普查时点年龄 ｉ 岁出生同期人中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

第三， 在 “六普” 已婚比例较 “五普” 已婚比例下降部分中， 未被不扩招情境下的估计值所解

·４２·

① 预测方法： 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因变量， 以年份为自变量， 利用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８ 年数据进行了一元线性回归拟合， 拟合效果较好，
Ｒ２ 为 ０ ９３， 以该拟合方程对 ２０１０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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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部分， 即为高校扩招所带来人口受教育程度结构变化的解释部分， 记为高校扩招的解释力。 高校

扩招的解释力可表达为公式 （３）：
θｉ ＝ （Ｍｉ２０１０ － Ｍｅ

ｉ２０１０） ／ （Ｍｉ２０１０ － Ｍｉ２０００）∗１００％ （３）
　 　 其中： θｉ 为高校扩招对 “六普” 普查时点年龄为 ｉ 岁的出生同期人已婚比例相比 “五普” 同龄

人变化的解释力。 Ｍｉ２０１０为 “六普” 普查时点年龄为 ｉ 岁的出生同期人的已婚比例。 Ｍｅ
ｉ２０１０为 “六普”

普查时点年龄为 ｉ 岁的出生同期人在不扩招情境下已婚比例的估计值。 Ｍｉ２０００为 “六普” 普查时点年

龄为 ｉ 岁的出生同期人的已婚比例。
后面将首先对 “五普” 和 “六普” 数据中普查时点 ２３ － ３０ 岁人口的已婚比例分年龄、 分性别和

分教育程度进行对比分析， 即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７ 年出生人口和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７ 年出生人口进行对比， 然后利用

“五普” 和 “六普” 数据， 以及上述计算方法， 将 “五普” 中 ２３ － ３０ 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比例作为

不扩招情况下 ２０１０ 年 ２３ － ３０ 岁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数据进行估算， 以期获得高校扩招解释力的数据。
３． 结果分析

图 ２　 ２３ － ３０ 岁男性人口分受教育程度已婚比例对比

“五普” 和 “六普” 普查时点

２３ － ３０ 岁的两组出生同期人分性

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进行已婚

比例对比， 见图 ２ 和图 ３。 可以发

现： 一是， 对 “五普” 和 “六普”
而言， 各年龄、 不同受教育程度

的女性已婚比例均大于男性， 已

婚比例的差值对未受高等教育人

口而言表现出随年龄增大而减小，
对高等教育人口而言则表现出随

年龄增大先增加后减小。 对 ２７ 岁

以前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男性和

图 ３　 ２３ － ３０ 岁女性人口分受教育程度已婚比例对比

女性， 其 “六普” 已婚比例的差

值小 于 “ 五 普 ”， ２８ 岁 及 以 后

“六普” 差值开始大于 “五普”。
二是， 对 “五普” 和 “六普”

而言， 受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

已婚比例均小于未受高等教育的

男性和女性， 其差值随年龄的增

大而减小， 女性差值比男性更大，
且 “六普” 差值相较 “五普” 更

大。 以 “六普” 数据为例， ２３ 岁

时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口已婚比

例比未受高等教育者低 ４３ １％ ，
３０ 岁时则低 ７ １％ ， 男性则分别为 ２７ ４％和 ４ ８％ 。

三是， 各年龄、 各受教育程度的男性和女性 “六普” 已婚比例较 “五普” 均出现了下降， 随年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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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表现出下降幅度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其中， 除 ２９ 岁和 ３０ 岁以外， 女性下降幅度大于男性； 受高

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的下降幅度均大于未受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 男性 ２６ 岁和 ２７ 岁时下降最多达

１２％以上， 女性 ２４ － ２６ 岁时下降高达 １５％以上， 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２５ 岁和 ２６ 岁的比例下降

达到 ２０％以上。
通过 “五普”、 “六普” 数据， 本文对高校扩招的解释力进行了估计。 从表 ３ 和表 ４ 显示的结果

看， 一是， 高校扩招在各年龄组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且随年龄增加而降低。 其中在低年龄组表现出

很强的解释力， 而在高年龄组的解释力则相对较弱， 在 ２３ 岁和 ２４ 岁的男性和女性人口组， 解释力均

达到 ４０％以上， 而对 ２８ － ３０ 岁的男性和 ２９ － ３０ 岁的女性解释力却在 ２０％ 以下。 二是， 高校扩招的

解释力在两性之间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男性解释力的跨度更大， 随年龄增加解释力降低的速度远大

于女性。 低年龄组男性的解释力很强最高达到 ７８ ５％ ， 而女性的最强解释力只有 ５４ ８％ ， 然而在高

年龄组却是女性的解释力更强， 在 ３０ 岁年龄组， 女性的解释力仍达到 １３ １％ ， 而男性在该年龄组高

校扩招的解释力最弱， 仅为 ７ ８％ 。

表 ３　 ２３ － ３０ 岁年龄组不扩招情景下 ２０１０ 年已婚比例估计值及高校扩招解释力 （男性） ％
年龄 “五普” 已婚比例 “六普” 已婚比例 降幅 不扩招估计值 解释力

２３ ３２ １ ２６ ８ － ５ ３ ３１ ０ ７８ ５
２４ ４５ ７ ３６ ６ － ９ １ ４１ １ ４８ ７
２５ ５７ ８ ４６ ５ － １１ ３ ５０ ７ ３７ ９
２６ ６８ ７ ５６ １ － １２ ６ ６０ ０ ３０ ７
２７ ７６ ７ ６４ ７ － １２ ０ ６７ ６ ２４ ５
２８ ８２ ５ ７２ ２ － １０ ３ ７４ ２ １９ １
２９ ８６ ９ ７７ ８ － ９ １ ７８ ９ １２ ２
３０ ８９ ６ ８１ ９ － ７ ８ ８２ ４ ６ ７

表 ４　 ２３ － ３０ 岁年龄组不扩招情景下 ２０１０ 年已婚比例估计值及高校扩招解释力 （女性） ％
年龄 “五普” 已婚比例 “六普” 已婚比例 降幅 不扩招估计值 解释力

２３ ５７ ４ ４４ ６ － １２ ８ ５１ ６ ５４ ８
２４ ７１ ３ ５５ ５ － １５ ８ ６２ １ ４１ ５
２５ ８１ ５ ６４ ８ － １６ ７ ７０ ３ ３２ ５
２６ ８８ ６ ７３ ２ － １５ ４ ７７ ５ ２８ ２
２７ ９２ ６ ７９ ８ － １２ ９ ８２ ９ ２４ ５
２８ ９５ ２ ８５ ０ － １０ ３ ８７ １ ２０ ６
２９ ９６ ８ ８８ ６ － ８ ２ ９０ ０ １６ ２
３０ ９７ ８ ９１ ２ － ６ ６ ９２ １ １３ １

五、 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 “五普” 和 “六普” 的汇总数据， 对我国近年来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 以及 １９９９ 年高

校扩招对变化趋势的解释程度进行分析。 文章发现， 从 １９７０ 年出生同期人到可观测到的 １９８４ 年出生

同期人， 中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 １９９９ 年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提高对适婚的 ２３ －
３０ 岁年龄组人口的初婚推迟有很强的解释力， 从而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国近年来的初婚年龄的上升

趋势。
文章对近年来我国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 发现我国初婚年龄整体水平都成持续上升趋

势， 且女性的初婚年龄水平始终比男性低约 ２ 岁左右。 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９８４ 年出生同期人年龄组的人口

是已经有超过 ５０％的人口初婚的最小年龄组， 其中位初婚年龄分别为男性 ２４ ５ 岁和女性 ２２ ５ 岁； 而

１９７０ 年出生同期人中位初婚年龄分别为男性 ２２ ８ 岁， 女性 ２１ ２ 岁。
·６２·



刘昊： 高校扩招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

文章通过对人口按受教育程度分组发现， 对 “五普”、 “六普” 普查时点 ２３ － ３０ 岁人口而言， 受

高等教育的人口组已婚比例各年龄均低于未受高等教育人口组的已婚比例， 文章还发现， 两组不同受

教育人口已婚比例差值随年龄变化而减小， 且女性差值始终大于男性， 这说明高等教育对初婚的推迟

对女性影响更大， 且我国作为 “普婚” 国家， 高等教育人口更多是推迟初婚而非不婚。 这与之前研

究发现的受教育程度高会推迟初婚等结论基本一致［１２ － １４］。
从 １９９９ 年高校扩招之后， 我国 “六普” 普查时点 ２３ － ３０ 岁年龄组的人口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

比 “五普” 时点的 ２３ － ３０ 岁人口高约 ２ 倍， 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口受教育结构的变化对 ２３ － ３０ 岁年龄

组人口的已婚比例下降有很强的解释力。 高校扩招的解释力在男性和女性的低年龄组的影响均大于高

年龄组， 在男性 ２３ 岁组甚至解释力达到 ７８ ５％ ， 女性 ２３ 岁组也达到 ５０％ 以上。 对于受高等教育的

人口而言， ２３ 岁是本科或大专刚刚毕业或毕业一两年的年龄， 此时高校扩招的解释力很强说明这个

年龄组的人口在过去的十年里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组内的已婚比例变化很小， 总体已婚比例变化的主

要原因是受人口受教育结构的影响， 这可能与我国本专科在校生很少结婚有关， 即与在校生身份推迟

婚姻有关［１３，２８］。 但是， 高校扩招对 ２３ 岁女性组的解释力远小于男性， 这主要是对 ２３ 岁年龄组的女

性而言， 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在过去十年里已婚比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从 ２０％左右下降到 １０％ ，
差值为 ８ ２％ ， 而受高等教育的 ２３ 岁男性在 “五普” 和 “六普” 的已婚比例差值仅为 １ ４％ 。

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 高校扩招的解释力随年龄的增大都在不断减小， 这一方面与高年龄组在高

校扩招初期参加高考， 当时高考录取率仍较低， 导致该年龄组人口的结构变化较小有关， 特别是对

２９ 岁、 ３０ 岁年龄组的人口而言， 人口受教育结构变化的程度小于 ２３ 岁、 ２４ 岁年龄组人口。 另一方

面， 对 ２５ － ２７ 岁年龄组人口而言， 其各教育程度 “六普” 已婚比例相较 “五普” 的下降幅度比低年

龄组增大， 导致人口受教育结构变化的解释力减小， 即为高校扩招的解释力下降。 受高等教育的男性

“六普” 比 “五普” 已婚比例的下降幅度在 ２６ － ２７ 岁达到高峰 １５％左右， 随后出现小幅下降， 到 ３０
岁年龄组下降幅度仍有 １０ ３％ ， 而在 ２３ 岁组仅为 １ ４％ ； 而这个下降幅度对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

在 ２５ － ２７ 岁达到高峰， 下降幅度达到 １８％ 以上， 之后迅速下降， 到 ３０ 岁年龄组下降幅度仅为

８ ５％ ， 而在 ２３ 岁组为 ８ ２％ 。 对于男性已婚比例的下降， 可能与男性在 ３０ 岁以前仍处于因受高等教

育而积累实力的阶段， 为积累更强的实力而推迟初婚。 对于女性的已婚比例下降， 与前述研究认为高

等教育可以增加女性的婚嫁等待时间较为一致， 但更支持奥本海默的观点［２０］， 即女性人力资本的提

升会使得她们更耐心地寻找合适的婚姻， 但她们在 ３０ 岁前仍会较为普遍地进入婚姻， 并非因为经济

上减少对男性的依赖而不进入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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